
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的概覽。由於此僅為概要，故並無

載列所有對 閣下而言可能屬重要的資料及須與本文件全文一併閱讀，方為完

整。 閣下在決定投資 [編纂 ]前，務請閱畢本文件全文，包括其附錄。

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有關投資 [編纂 ]的若干特定風險載於本文件「風險因

素」一節。 閣下在決定投資 [編纂 ]前，務請仔細閱讀該節。

概覽

我們是發展成熟的香港空運貨物地勤服務提供商。我們的空運貨物地勤服務主

要覆蓋 (i)空運貨站營運； (ii)運輸；及 (iii)倉儲及其他增值服務。我們運用全方位服

務在本地及地區向全球快遞企業、空運貨站營運商、貨運代理商及企業提供綜合解

決方案。我們在空運貨物地勤服務行業擁有超過 20年經驗，總部位於香港（根據國

際機場協會，為 2018年全球最大的國際空運貨物機場），並已將我們的地域覆蓋範

圍延伸至深圳、廣州、上海及成都（為中國多個經濟高增長地區如大灣區、長三角

地區及華西的主要空運貨物樞紐）。憑藉我們的良好往績記錄以及我們對該等高增

長地區當地的深入認識，董事相信我們處於有利位置，可捕捉港珠澳大橋、深中通

道落成及中國政府推出的「一帶一路」及「大灣區」計劃所推動的新商機。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們為香港第三大空運貨站營運服務提供商，於

2018年約佔 15.1%的市場份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連續超過 15年取得營運

Top Global Express Carrier於香港國際機場（於2018年為全球最大的空運貨物機場）的
亞洲空運中心內的空運貨站的合約，並於香港國際機場超級一號貨運站向 Hong
Kong Air Cargo Terminal Operator提供空運貨站營運服務五年。憑藉我們紮實的空運

貨站營運經驗，自 2006年起我們亦一直在深圳寶安國際機場（於 2018年為中國五大

空運貨物機場之一）的深圳國際快件運營中心向Top Global Express Carrier提供有關服

務。作為我們全套空運貨站營運服務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亦提供空運貨物的配套

送貨服務至客戶於香港或中國深圳或廣州的指定地點。我們自 2018年起為 Top
Global Logistics Company的成員公司提供本地運輸及倉儲以及其他增值服務。

我們有大量資源支持我們的綜合服務。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擁有一支由

166輛不同呎吋及噸位的自置運輸車輛組成的龐大車隊，當中包括 5.5噸以下的輕型

貨車、 5.5噸至 9噸的中型貨車、 16噸的輕重型貨車及 24噸或以上的重型貨車及私家

車。此外，部分自置運輸車隊已登記香港的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及中國的

閃付模式，提供粵港直通運輸服務，以確保跨境貨物能安全準時送達。同時，於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擁有 225名全職僱員的龐大勞動力。為增加我們的營運靈活

性，我們委聘獨立承包商以在需要時承包我們部分運輸服務並提供勞務派遣服務。

有關安排不但讓我們可為空運貨站營運服務的客戶提供高效的配套送貨服務，亦讓

我們可在同日或下一個營業日內在香港、深圳、廣州、上海及成都境內或毗鄰完成

點對點運輸服務，以及來往香港及中國廣東省的雙向跨境直通運輸。此外，我們透

過租用桂邦物流中心（ 香港葵涌一幢工業大廈全座，總建築面積超過 70,000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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呎），以提供倉儲及其他增值服務。憑藉我們隨時可用的資源，董事相信其不但提
升了我們的營運能力，亦讓我們能向客戶提供具成本效益的空運貨物地勤服務，並
加強我們提供準時、可靠及靈活服務的能力。

業務模式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鑑於航空公司、快遞企業、飛機營運商及機場大樓
營運商外包多個部分的空運貨物物流活動的趨勢持續，本地及區域空運貨物地勤服
務提供商的可靠性及所提供服務的質量對物流鏈內空運貨物服務的整體質量十分重
要。鑑於主要因國際貿易及電子商貿活動增長帶動全球空運貨流漸增，我們的策略
定位是向客戶提供優質空運貨物地勤服務，特別強調要有更快的處理速度、更高營
運效益、專門和客製化服務、準時送貨以及降低成本。下圖為我們的空運貨物地勤
服務的整體業務模式：

本集團提供的運輸服務

香港╱中國
收件人╱指定地點

（附註2）

香港╱中國深圳的
空運貨站

香港桂邦物流中心
（如需要）

空運貨物

香港╱中國
託運人

我們的服務

我們的空運貨物地勤服務讓客戶可專注於其核心能力，而我們則藉著我們的營
運能力及專業知識、勞動力、運輸車隊及隨時可得的資源，減低客戶的成本及縮短
前導時間。我們有三個主要服務類別，分別為 (i)空運貨站營運服務； (ii)運輸服務；
及 (i i i)倉儲及其他增值服務，各有若干可單個、多個或綜合方式提供的主要服務
線。

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按服務分部劃分的收益：

截至 3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空運貨站營運服務
— 地勤 91,114 29.5 103,851 32.3 108,713 31.0 58,814 33.8 54,076 33.8
— 配套送貨 68,880 22.3 63,322 19.7 79,968 22.8 37,105 21.4 34,416 21.5

159,994 51.8 167,173 52.0 188,681 53.8 95,919 55.2 88,492 55.3
運輸服務 117,001 37.8 120,960 37.6 135,132 38.5 64,882 37.3 57,353 35.8
倉儲及其他

增值服務 32,227 10.4 33,752 10.4 27,324 7.7 13,000 7.5 14,322 8.9

總計 309,222 100.0 321,885 100.0 351,137 100.0 173,801 100.0 160,16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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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空運貨站營運服務及運輸服務處理的貨物量╱完成的車
程數目：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千） （千） （千） （千） （千）

空運貨站營運服務
— 地勤（噸） 196 220 222 110 107
— 配套送貨
（完成車程數目） 119 95 118 54 46

運輸服務（完成車程數目） 118 105 148 74 50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完成的配套送貨服務及運輸服務的車程數目較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有所減少，主要由於自置運輸車隊的高使用率以致在香港承
接更多高價值交易的本地運輸服務。因此，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我們的配
套送貨服務及運輸服務的每程平均收益分別增加約15.1%及16.2%。

截至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完成的配套送貨服務的車程數目較截至 2018年 3月 31
日止年度有所增加，主要由於Top Global Express Carrier的年度貨運量增加，而本集
團是其獨家的運輸服務提供商，而根據 2018年 6月重續的香港空運貨站營運合約，
Top Global Express Carrier獨家分配兩條新路線給本集團。

截至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完成的運輸服務的車程數目較截至 2018年3月 31日止
年度增加，主要由於與德國快遞企業訂立香港本地運輸服務的正式合約。而由於我
們的自置運輸車隊並無額外承載能力以及外部運輸費用昂貴，為其他客戶提供本地
運輸服務完成的車程數目減少，產生了抵銷作用。

截至2019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完成的運輸服務的車程數目較截至2018年 9月30日
止有所減少，主要由於 2019年 2月與德國快遞企業的服務協議屆滿，我們不再重
續，因此為其提供的運輸服務的車程數目減少。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根據我們的營運地點按地理位置劃分，而就來自跨境運輸
服務的收益則根據合約協定及生效的地點劃分的收益明細：

截至 3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9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香港 257,773 83.4 272,869 84.8 309,424 88.1 152,299 87.6 140,789 87.9
中國（ 附註 ） 51,449 16.6 49,016 15.2 41,713 11.9 21,502 12.4 19,378 12.1

總計 309,222 100.0 321,885 100.0 351,137 100.0 173,801 100.0 160,167 100.0

附註： 主要覆蓋深圳、上海及廣州。

空運貨站營運

我們主要向Top Global Express Carrier及Hong Kong Air Cargo Terminal Operator提
供空運貨站營運服務，並大致可分類為 (i)現場進出口地勤服務，以處理每日大量急
件，包括在香港國際機場亞洲空運中心及超級一號貨運站及深圳寶安國際機場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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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國際快件運營中心提供裝卸、裝拆集裝設備╱包裹、合併出口貨物及打板以及分
揀包裹服務；及 (ii)配套送貨服務，包括提取及運送貨物來往空運貨站至香港或中國

廣東省的指定分派中心或地點。

我們就提供空運貨站營運服務而訂立的服務合約一般介乎兩至三年，續約率
高，乃由於我們的營運及僱員已與客戶的營運相結合，導致客戶轉換服務提供商的
成本一般極高。我們已持續超過 15年透過贏得提供空運貨站營運服務的競標與Top
Global Express Carrier重續服務協議。

運輸

我們主要為全球快遞企業、貨運代理商、公司及個人客戶提供運輸服務，定期

及臨時運送多種貨物。我們的運輸服務主要包括 (i)香港境內的點對點運輸服務； (ii)
中國深圳、上海、廣州及成都（於 2018年為中國五大空運機場的其中四個及大灣
區、長三角地區及華西的主要城市）境內或毗鄰的點對點運輸服務；及 (iii)來往香港
及中國廣東省的雙向跨境直通運輸服務。我們一般能在同日或下一個營業日內完成
運輸服務。

倉儲及其他增值服務

我們在桂邦物流中心主要向全球快遞企業、貨運代理商、公司及個人客戶提供
倉儲及其他增值服務，以作為綜合服務的一部分。我們的倉儲及其他增值服務主要
包括倉儲及儲存、稱重、裝卸、打板、重新包裝及標籤服務。

訂約及定價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透過競標取得空運貨站營運服務的合約，並透過報價取得

運輸、倉儲及增值服務的合約。於截至 2017年、 2018年及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以
及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約 51.7%、 52.6%、 62.4%及 60.5%的收益乃自競標
獲得，而餘下48.3%、47.4%、37.6%及39.5%的收益則自報價獲得。

我們的服務一般採取「成本加成」的定價模式。視乎服務類型，我們一般以預先

釐定總額或每程車、處理的貨物重量以及提供服務的時間長短收取固定金額的服務
費。我們一般根據多個因素釐定服務費用，包括 (i)所需服務性質、類型及範圍； (ii)
預期產生的營運成本； (iii)估計所需勞工及運輸車輛數目及類型； (iv)我們可獲得的
資源； (v)合約期限及擬定時間表的急切程度； (vi)客戶檔案及其信用度； (vii)類似服

務及市況下的現行市場價格；及 (viii)預期溢利率。我們一般按月或在完成服務後向

客戶收取費用。

客戶

憑藉我們在空運貨物地勤服務業超過 20年的經驗及與現有客戶所建立的關係，
我們可藉著現有的客戶群、業內聲譽及口碑來擴充業務。我們的客戶主要為全球快

遞企業、空運貨站營運商、貨運代理商、公司及個人客戶（主要在香港及中國成立
或營運）。於截至 2017年、 2018年及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
止六個月，我們來自五大客戶的收益合共佔我們總收益分別約 83.0 %、 82.2 %、

81.4%及82.3%，而來自最大客戶Top Global Express Carrier的收益分別佔我們總收益
約65.9%、61.8%、62.0%及64.0%。所有五大客戶均為獨立第三方。直至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我們與五大客戶的關係介乎約一年以下至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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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香港的空運貨物地勤服務提供商存在客戶集中情況

並非罕見，主要由於現時全球只有三大主要全球快遞企業，而彼等主導國際空運貨

物市場。因此，經考慮以下因素（其中包括）： (i)我們再次投得競標並與Top Global
Express Carrier重續我們在香港的主要空運貨站營運服務協議三年至2021年6月； (ii)
我們與主要客戶互相依賴及補足的業務關係及互相合作； (iii)空運貨站營運行業的

前景正面；及 ( iv)我們引入及挽留新客戶的能力，董事認為儘管存在客戶集中情

況，我們的業務仍可持續發展。

供應商

我們的供應商主要包括 (i)提供派遣勞工的勞務派遣機構； (ii)提供運輸服務的外

部運輸服務提供商； (iii)供應包裝物料及租賃吊機車的公司；及 (iv)我們的物流中心

及辦公室的業主。於截至 2017年、 2018年及 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 2019年9
月 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五大供應商所產生成本合共分別佔總營運成本約 17.6%、

20.6%、 26.0%及 21.4%，即少於總營運成本的 30%，而我們的最大供應商所產生成

本分別佔總營運成本約 6.6%、 8.1%、 13.5%及 11.0%。所有五大供應商均為獨立第

三方。於往績記錄期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與五大供應商建立介乎約一

至11年的關係。

競爭優勢

我們相信，我們的成功乃建基於（其中包括）以下競爭優勢： (i)透過提供綜合服

務，多年來在業內建立良好聲譽； ( i i )與全球及地區的知名客戶建立長期業務關

係； (iii)強大的運輸車隊、龐大的勞動力及與其他服務提供商的廣泛網絡；及 (iv)我
們的管理團隊專業且經驗豐富。

業務策略

我們擬透過落實以下策略鞏固市場地位及取得持續增長： (i)擴充及升級運輸車

隊以捕捉商機； (ii)促進更換運輸車隊，以符合最新的環境法律及法規以及維持競爭

力； (iii)擴充增值服務業務，提供貨物安檢服務； (iv)擴充勞動力以把握業務增長；
及 (v)投資及升級資訊科技系統。

競爭格局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香港的空運貨站營運服務市場被視為集中， 2018年
全香港只有不足20家營運商。空運貨站營運服務產生的總收益以4.4%的複合年增長

率由 2013年約 1,007.7百萬港元穩定增長至 2018年約 1,250.8百萬港元。相反，香港的

運輸及倉儲服務市場被視為高度分散， 2018年香港不同營運規模的服務提供商超過

11,000家。於 2018年，香港運輸業內的陸路貨運機構超過 7,400家，擁有跨境能力的

營運商超過200家。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行業概覽」一節。

財務資料概要

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本集團的綜合業績，摘錄自本文件附錄一的會計師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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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概要

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益 309,222 321,885 351,137 173,801 160,167

除稅前溢利（虧損） 5,731 8,614 2,287 (492) 4,250

年╱期內溢利（虧損） 4,210 6,438 (149) (1,899) 3,384

經調整純利（ 附註 ） 4,210 9,430 10,619 6,815 5,989

附註：經調整純利按年╱期內純利（不計及非經常性 [編纂 ]）計算。此為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計量。

整體收益由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約309.2百萬港元增加約12.7百萬港元或約

4.1%至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約 321.9百萬港元，主要由於 (i)空運貨站營運服務

所得收益增加約 7.2百萬港元，主要由於空運貨站地面貨物處理量增加約 12.2%，被

配套送貨服務所得收益減少約 8.1%所抵銷；及 (ii)運輸服務所得收益增加約 4.0百萬

港元，主要由於每程平均收益增加。我們的收益由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約

321.9百萬港元增加約 29.2百萬港元或 9.1%至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約 351.1百萬

港元，主要由於車程數目增加約 41.0%，導致運輸服務所得收益增加約 14.2百萬港

元。我們的收益由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約 173.8百萬港元減少約 13.6百萬港

元或約 7.8%至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約 160.2百萬港元，主要由於Top Global

Express Carrier的貨運量減少及為德國快遞企業提供的運輸服務的車程數目減少。

我們的純利由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約4.2百萬港元增加至截至2018年3月31

日止年度約 6.4百萬港元。不計及非經常性 [編纂 ]，我們的經調整純利由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約 4.2百萬港元增加約 124.0%至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約 9.4百萬

港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收益大幅增加，惟大部分總營運成本及其他開支頗為穩定，

且部分被產生的 [編纂 ]抵銷。我們的純利由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約 6.4百萬港

元的淨溢利狀況逆轉至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約 0.1百萬港元的淨虧損狀況，主

要由於非經常性 [編纂 ]所致。不計及非經常性 [編纂 ]，我們的經調整純利由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約 9.4百萬港元增加約 12.8%至截至 2019年3月 31日止年度約

10.6百萬港元，主要由於 2017年及 2018年停租或不續租新界兩處租用物業而導致租

金開支減少。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純利約為3.4百萬港元，而2018年9月30日

止六個月則為淨虧損 1.9百萬港元。不計及非經常性 [編纂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

六個月，我們的經調整純利減少約0.8百萬港元或11.8%至約6.0百萬港元，其主要由

於 (i)整體收益減少；及 (ii)使用權資產折舊及融資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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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概要

於3月31日 於9月30日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56,839 48,948 48,489 64,523
流動資產 59,266 70,790 88,731 90,337
流動負債 63,343 52,541 78,041 85,942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4,077) 18,249 10,690 4,395
非流動負債 8,246 5,879 9,560 21,654
總權益 44,516 61,318 49,619 47,264

我們於2017年3月31日錄得流動負債淨值約4.1百萬港元及於2018年3月31日轉為
流動資產淨值約18.2百萬港元，主要由於 (i)於2018年3月就 [編纂 ]而發行股份約7.0百
萬港元；及 (ii)於 2017財政年度支付股息約 15.0百萬港元，惟 2018財政年度並無派付
或宣派股息。

綜合現金流量表概要

截至 3月 31日止年度

截至 9月 30日
止六個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8,487 15,288 7,134 (6,607) 4,549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254) 2,078 (17,905) (12,270) (347)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1,271) (11,674) 11,621 19,595 (3,3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4,038) 5,692 850 718 807
匯率變動的影響 (631) 1,490 (820) (1,062) (893)
年╱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984 11,315 18,497 18,497 18,527

年╱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315 18,497 18,527 18,153 18,441

主要財務比率（ 附註 1 ）

於╱截至3月31日止年度

於╱截至

9月30日
止六個月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19年

純利率 (% ) 1.4 2.0 (0.0) 2.1
經調整純利率 (% )（ 附註 2 ） 1.4 2.9 3.0 3.7
經調整股本回報率 (% )（ 附註 2 ） 9.5 15.4 21.4 25.3
經調整資產回報率 (% )（ 附註 2 ） 3.6 7.9 7.7 7.7
流動比率（倍） 0.9 1.3 1.1 1.1
資產負債比率 (% ) 41.6 14.8 65.0 123.1
負債權益比率 (% ) 10.5 現金淨額 27.7 84.1
經調整利息覆蓋率（倍）（ 附註 2 ） 7.6 21.1 17.2 7.7

附註：

1. 有關上述財務比率的公式，請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主要財務比率」一節。

2. 此為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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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我們的純利率相對較低，主要歸因於我們的服務組合及相應的
成本架構，而我們就提供服務承擔重大運輸成本、派遣勞工成本及僱員福利開支。

我們的經調整純利率由截至2017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約1.4%增加至截至2018年3月31
日止年度的約2.9%，主要由於我們的收益大幅增加，惟大部分總營運成本及其他開

支維持穩定。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我們的經調整純利率進一步上升至約
3.0%，主要由於2017年及 2018年停租或不續租新界兩處租用物業而導致租金開支減
少，並增加至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3.7%。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風險因素—

我們的純利率相對較低，且未來未必能夠維持過往的盈利能力。」一節。

法律程序

除本文件「業務—訴訟及申索」一節所披露者外，於往績記錄期及直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仲裁或申索，而據董事所知，我們亦無
尚未了結或作出或面臨威脅之重大訴訟、仲裁或申索，而對我們的經營業績或財務
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股東資料

控股股東

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不計及因行使 [編纂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而可能
授出之購股權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本公司將由 3C Holding擁有約 [編
纂 ]，該公司由陳烈邦先生及陳宇先生分別擁有 95%及 5%。由於緊隨 [編纂 ]後， 3C
Holding、陳烈邦先生及陳宇先生有權於本公司的股東大會上直接或間接行使或控制
行使 30%或以上的投票權，故根據GEM上市規則， 3C Holding、陳烈邦先生及陳宇

先生將被視為一組控股股東。

[編纂 ]

於 2018年 3月 23日，勤城與（其中包括）本公司訂立認購協議，據此，勤城同意
以認購價7.0百萬港元認購及本公司同意配發及發行30股新股份，佔本公司經擴大已
發行股本（於 [編纂 ]完成後惟於勤城向Maia Global及Solution Lion購回股份、本公司

向Maia Global及 Solution Lion購回股份、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前）約 13.0%。勤城

的 [編纂 ]已於 2018年 3月 23日完成。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並假設 [編纂 ]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而可能授出之購股權並無獲行使，勤城的持股權將佔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 [編纂 ]。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文件「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重組」一節。

股息

截至 2017年、 2018年及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六個
月，桂邦（香港）宣派股息分別為15.0百萬港元、零、9.0百萬港元及零，並分派予當

時股東，且已全數結清。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股息政策。儘管我們目前並無計劃於可

見未來向股東派付股息，惟我們可能透過現金或董事認為合適的其他方式分派股
息。日後宣派或派付任何股息的決定及任何股息的金額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但不
限於我們的經營業績、財務狀況、營運資金、資金需求及董事會可能認為相關的其

他因素。董事會可全權酌情決定是否在任何年度內宣派或分派股息。進一步詳情請

參閱本文件「財務資料—股息及可供分派儲備」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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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統計數據

[編纂 ]時的市值（ 附註 1 ） ： [編纂 ]港元至 [編纂 ]港元
[編纂 ]量 ： 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 [編纂 ]%
每股 [編纂 ]的 [編纂 ] ： 每股 [編纂 ] [編纂 ]港元至 [編纂 ]港元
[編纂 ]數目 ： [編纂 ]股股份（視乎 [編纂 ]行使與否而定）
[編纂 ]數目 ： [編纂 ]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
[編纂 ]數目 ： [編纂 ]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及視乎 [編纂 ]行使

與否而定）
[編纂 ] ： 根據 [編纂 ]初步可供認購的 [編纂 ]最多15%

根據 [編纂 ]每股

股份 [編纂 ]港元
（ [編纂 ]下限）

根據 [編纂 ]每股

股份 [編纂 ]港元
（ [編纂 ]上限）

每股股份未經審核備考經
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 附註 2 ） [編纂 ]港元 [編纂 ]港元

附註：

1. 股份市值乃按緊隨資本化發行及 [編纂 ]完成後已發行 [編纂 ]股股份計算得出。

2.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二「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A .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
形資產淨值報表」一節的附註。

[編纂 ]原因

鑑於空運貨物地勤服務行業的商機不斷增長，董事相信實行我們的業務策略計

劃（尤其是擴充、升級及促進更換自置運輸車隊以及購置新的貨物安檢系統）乃是我

們的業務持續增長的關鍵，其涉及龐大的資金支出，將需要大量財務資源。董事認

為本集團可用的內部資源及銀行借款及外來融資以及 [編纂 ]融資所得的資金僅足夠

我們現時營運規模所用。為滿足我們業務計劃的資金需求，並考慮到現時我們可得

的財務資源有限，本集團須尋求其他融資來源以減少或延緩資本開支或錯失商機。

董事相信， [編纂 ]讓我們即時籌集額外財務資源，並為我們將來提供一個透過股權

融資籌集資金的平台。董事亦認為， [編纂 ]地位可提高我們在銀行間的信用度，以
更具競爭力的條款達成未來的融資需要，從而改善我們的整體盈利能力。進一步詳

情請参閱本文件「業務—業務策略」及「未來計劃及 [編纂 ]用途」各節。

[編纂 ]用途

按 [編纂 ]每股 [編纂 ] [編纂 ]港元（即指示性 [編纂 ]範圍每股 [編纂 ] [編纂 ]港元

至 [編纂 ]港元的中位數）計算，經扣除本公司就 [編纂 ]承擔的估計開支後（惟假設 [編
纂 ]未獲行使），董事估計 [編纂 ] [編纂 ]將為 [編纂 ]港元。我們擬將 [編纂 ]撥作以下用

途：

(i) 約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 [編纂 ]約 [編纂 ]%，將用作購置新貨車以擴充及升

級自置運輸車隊；

(ii) 約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 [編纂 ]約 [編纂 ]%，將用作招聘營運員工以擴充勞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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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約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 [編纂 ]約 [編纂 ]%，將用作償還銀行貸款；

(iv) 約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 [編纂 ]約 [編纂 ]%，將用作購置X光安檢系統；

(v) 約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 [編纂 ]約 [編纂 ]%，將用作投資及升級資訊科技系
統；及

(vi) 約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 [編纂 ]約 [編纂 ]%，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未來計劃及 [編纂 ]用途」一節。

[編纂 ]

[編纂 ]指就 [編纂 ]及 [編纂 ]產生的專業費用、 [編纂 ]、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
交易費。就 [編纂 ]產生的 [編纂 ]總額估計約為 [編纂 ]港元（基於 [編纂 ]的中位數每
股 [編纂 ] [編纂 ]港元及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其中約 [編纂 ]港元直接歸因於發行新
股份，並將自權益中扣減。餘下 [編纂 ]港元中，約 [編纂 ]港元已於往績記錄期的損
益賬內扣除，而結餘約 [編纂 ]港元預期將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在本集團損益賬內確認的或予以資本化的實際金額，可能按
審核以及變量及假設的變動而予以調整。有意投資者應注意，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
止年度的財務業績將受到上述非經常性 [編纂 ]不利影響，且未必能與本集團過往的
財務表現比較。

近期發展及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我們的業務營運及財務業績可能因近期中美貿易戰而受到不利影響。由於兩國
之間並未在 2019年 5月的貿易談判達成協議，美國宣佈自 2019年 5月 10日起就價值
2,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品徵收的懲罰性關稅由 10%提升至 25%。對此，中國政府
宣佈，從 2019年 6月 1日起，將對價值 6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徵收 5%至 25%的關稅。

於 2019年 8月，美國宣佈自 2019年 9月 1日起就價值 3,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品徵收
10%的關稅，隨後將約一半中國貨品的關稅延遲至 2019年 12月 15日。中國宣佈將就
價值約 750億美元的美國貨品徵收額外的報復性關稅作為回應。於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談判仍然繼續進行。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最近中美貿
易戰可能對貨運代理及運輸業產生負面影響。由於美國對若干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關
稅，以及中國對若干美國進口產品徵收關稅，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量可能會大幅
減少，因而減少對空運貨運代理服務的需求，其將對空運貨物地勤服務的需求造成
不利影響，繼而對我們的業務營運及財務業績產生不利影響。另請參閱本文件「風
險因素—美國和中國政府最近提出徵收對方貨品的關稅可能對我們的收益及溢利造
成不利影響。」一節。

往績記錄期後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繼續專注於提供空運貨物地勤服
務，而我們的業務模式維持不變，並已與一家新客戶訂立服務合約，以提供運輸、

倉儲及其他增值服務。

隨著推行國際民航組織（「國際民航組織」）頒佈的新政策指示，以於 2021年 6月
30日或之前逐步將已知貨物的規定安檢百分比由 1%增至 100%，我們預期現有客戶
網絡對貨物安檢服務的需求強勁，並擬透過向客戶提供貨物安檢服務，加強我們的
倉儲及其他增值服務。於2019年6月底，我們與Global Port Business Trust的成員公司

（於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實體）（「特許人」）訂立並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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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錄」），據此，特許人擬准許本集團於 2019年 12月前開始經營其於葵涌的空運散貨

倉庫 (「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並共同將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打造為符合香港政府

民航處的所有發牌及資格規定的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

施」）。根據備忘錄， (i)特許人須自其開始營運日期起計三年內 [取得 ]空運散貨集裝

箱倉庫，且其同意本集團提出有關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的改善工程；及 (ii)本集團提

出有關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的改善工程，以及協助特許人就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取

得管制空運貨物安檢設施資格。因此，本集團須於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內為其客戶

進行倉儲及貨物安檢服務。特許人就本集團的每噸貨物收取固定服務費。特許人與

本集團之間毋須作出融資承諾，且特許人與本集團概無有關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所

得收益的分成機制。於 2019年 10月，特許人與本集團訂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協議」），為期三年，據此特許人須於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向本集團提供倉儲及相

關物流服務，而本集團須於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安裝一套X光安檢系統，並為客戶

提供倉儲及貨物安檢服務。根據協議，倘特許人要求本集團為其客戶提供貨物處理

服務，本集團將按貨物的不同大小收取服務費。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的改善工程及

X光安檢系統的安裝已大致於 2019年 11月完成，而空運散貨集裝箱倉庫的倉儲及其

他增值服務（包括貨物安檢服務）將於 2020年 1月或前後開始。儘管備忘錄及協議並

無載述雙方的任何財務承諾，本集團計劃向貨倉投資約6.0百萬港元作為成立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翻新及安裝電腦設備、閉路電視及X光安檢系統的成本，當中本集團

亦會分別於 2019年第四季、 2020年第一季及 2020年第二季投資約 3.0百萬港元、 1.8
百萬港元及1.2百萬港元。

除本節「 [編纂 ]」一段所披露者外，董事已確認自 2019年 9月 30日起（即本集團最

近期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日期）起及直至本文件日期， (i)本集團營運所在的

市場狀況或行業及環境概無任何重大不利變動以致對我們的財務及營運狀況造成重

大不利影響； (ii)本集團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或前景並無重大不利變動；及 (iii)並無

發生對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所示資料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事件。

風險因素

我們的業務及 [編纂 ]涉及若干風險，而其中許多風險並不在我們控制範圍以

內。以下為對我們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若干較重要風險：

(i) 我們十分依賴Top Global Express Carrier；
(ii) 我們的業務取決於運輸車隊及主要營運設施；
(iii) 我們依賴獨立承包商支持營運，而彼等的服務出現任何延誤或不足之處將

對我們的營運和財務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iv) 倘我們未能與僱員維持良好穩定的關係，我們的業務營運可能受到不利影

響；
(v) 倘我們未能達到客戶的關鍵績效指標或質量要求，客戶可能終止服務協

議；及

(vi) 我們的純利率相對較低，且未來未必能夠維持過往的盈利能力。

有關風險因素的更全面討論載於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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